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聲字第30號

聲  請  人  黃芳蓉  

相  對  人  林繼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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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停止執行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聲請強制執行聲請人之財產經本

院民事執行處114年度司執字第6964號拍賣抵押物強制執行

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在案，惟上開抵押物所擔保

債權之債務人林維昭已於本院113年度訴字第1534號偽造有

價證券等刑事案件審理中，自承該抵押權之設定資料係其偽

造而來，且聲請人已對相對人提起確認抵押權不存在等之

訴，經本院113年度重訴字第615號（下稱系爭確認抵押權不

存在等事件)受理，若在法院判決前繼續強制執行程序，將

造成聲請人難以回復之損害，爰聲請供擔保停止系爭執行事

件之強制執行程序等語。

二、按強制執行程序開始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停止執行，

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1 項定有明文。又抵押物所有人對於抵

押權人聲請拍賣擔保物之非訟法院裁定，其中抵押權債權債

務實體法律關係有爭執者，提起訴訟時，固得依非訟事件法

第74條之1 準用同法第195 條規定，聲請法院許其提供確實

之擔保停止強制執行。然觀其立法目的，乃在於兼顧抵押債

務人或抵押物所有人及抵押權人之權益及抵押權促進社會融

資信用功能之經濟效益。是其停止與否，自應由法院依其提

起訴訟所為爭執內容，依上開利益衡量為裁量是否許其提供

相當並確實之擔保以停止強制執行，非抵押債務人或抵押物

所有人對於抵押權或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有主張其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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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當然必須准予停止執行。尤以抵押債務人或抵押物所有人

僅對於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其中部分之存在與否有所爭執

之情形，其抵押權於實體上，確有應擔保而應由抵押權人由

抵押物優先受償之部分債權存在，則抵押權人至少本得基於

該兩造不爭執之擔保債權額範圍內對抵押物取償，則無論本

案訴訟對於超過兩造不爭執之範圍之擔保債權，為存在與否

之認定，顯均不影響抵押權人得就不爭執之部分為強制執行

權利，若此爭執，自無必要裁定停止該抵押權有關強制執行

程序。至抵押債務人或抵押物所有人對於部分抵押權人聲請

執行之抵押債權，認為不在原抵押物擔保範圍，而該有關訴

訟尚未終結者，亦僅需於分配程序時，依強制執行法第41條

第1、3項規定辦理，執行法院於實行分配程序時，應就此應

受分配之金額為提存，俟本案訴訟判決確定結果再行分配而

已，殊無另行聲請裁定停止執行之必要。

三、經查：

　㈠本件相對人以本院113年度司拍字第257號裁定（下稱系爭拍

賣抵押物裁定）為執行名義，主張其對聲請人有債權新臺幣

（下同）500萬元及自民國113年8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

率3％計算之利息、12％計算之遲延利息、10％計算之違約

金，向本院民事執行處聲請對於聲請人所有臺中市○區○○

段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權利範圍3分之1准予強制執

行。經系爭執行事件受理在案，本院民事執行處於114年1月

10日以中院平114司執五字第6964號執行命令，函請臺中市

中山地政事務所辦理系爭土地之查封登記，且系爭執行事件

之執行程序尚未終結等情，業據本院依職權調閱系爭執行事

件卷宗查明無誤。

　㈡另查，聲請人向本院訴請確認系爭土地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不

存在，固然經本院113年度重訴字第615號案件受理（即系爭

確認抵押權不存在等事件)。惟查，經本院調閱系爭執行事

件卷宗，可見相對人僅就「聲請人以其所有系爭土地權利範

圍3分之1，為擔保相對人對林維昭之債權而於105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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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擔保最高限額600萬元之抵押權，且林維昭於105年10月

間向相對人借款500萬元後屆期未清償本息及違約金」聲請

系爭執行事件（見本院114年度司執字第6964號卷附民事強

制執行聲請狀)，然而經本院調閱系爭確認抵押權不存在等

事件全卷，聲請人乃訴請「確認相對人就聲請人所有系爭土

地於112年8月17日設定最高限額1200萬元之抵押權不存在」

（見本院113年度重訴字第615號卷附民事起訴狀），由系爭

確認抵押權不存在等事件所涉抵押權之設定日期及金額以

觀，均與系爭執行事件所涉之抵押權相異，顯見二者並非同

一抵押權，則聲請人以其已提起確認抵押權不存在之訴經本

院113年度重訴字第615號案件受理（即系爭確認抵押權不存

在等事件)為由，聲請系爭執行事件停止執行，顯屬無據。

再者，遍查本院113年度重訴字第615號案件全卷，聲請人對

於系爭執行事件所涉抵押權之存否及其擔保債權並未爭執，

足認聲請人自認相對人有該抵押權及500萬元本息與違約金

之擔保債權，則相對人就此聲請系爭執行事件，自無不合，

縱使兩造對於系爭抵押權不存在等事件所涉抵押權存否有爭

執，惟相對人至少得基於兩造所不爭執之擔保債權額範圍內

對系爭土地取償，則無論系爭確認抵押權不存在等事件之訴

訟結果為何，顯然均不影響相對人得就兩造不爭執之部分為

強制執行之權利。至於聲請人如對於逾上開抵押權所擔保50

0萬元債權本息及違約金部分有所爭執，尚可於實行分配程

序時依強制執行法第39條至41條規定，對分配表循聲明異議

等程序救濟。從而，系爭執行事件執行程序之繼續，無害於

聲請人之權利，自難認有停止執行之必要。　

四、據上論結，聲請人之聲請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林秉賢

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附繕

本），並繳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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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書記官　張雅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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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停止執行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聲請強制執行聲請人之財產經本院民事執行處114年度司執字第6964號拍賣抵押物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在案，惟上開抵押物所擔保債權之債務人林維昭已於本院113年度訴字第1534號偽造有價證券等刑事案件審理中，自承該抵押權之設定資料係其偽造而來，且聲請人已對相對人提起確認抵押權不存在等之訴，經本院113年度重訴字第615號（下稱系爭確認抵押權不存在等事件)受理，若在法院判決前繼續強制執行程序，將造成聲請人難以回復之損害，爰聲請供擔保停止系爭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等語。
二、按強制執行程序開始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停止執行，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1 項定有明文。又抵押物所有人對於抵押權人聲請拍賣擔保物之非訟法院裁定，其中抵押權債權債務實體法律關係有爭執者，提起訴訟時，固得依非訟事件法第74條之1 準用同法第195 條規定，聲請法院許其提供確實之擔保停止強制執行。然觀其立法目的，乃在於兼顧抵押債務人或抵押物所有人及抵押權人之權益及抵押權促進社會融資信用功能之經濟效益。是其停止與否，自應由法院依其提起訴訟所為爭執內容，依上開利益衡量為裁量是否許其提供相當並確實之擔保以停止強制執行，非抵押債務人或抵押物所有人對於抵押權或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有主張其不存在，即當然必須准予停止執行。尤以抵押債務人或抵押物所有人僅對於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其中部分之存在與否有所爭執之情形，其抵押權於實體上，確有應擔保而應由抵押權人由抵押物優先受償之部分債權存在，則抵押權人至少本得基於該兩造不爭執之擔保債權額範圍內對抵押物取償，則無論本案訴訟對於超過兩造不爭執之範圍之擔保債權，為存在與否之認定，顯均不影響抵押權人得就不爭執之部分為強制執行權利，若此爭執，自無必要裁定停止該抵押權有關強制執行程序。至抵押債務人或抵押物所有人對於部分抵押權人聲請執行之抵押債權，認為不在原抵押物擔保範圍，而該有關訴訟尚未終結者，亦僅需於分配程序時，依強制執行法第41條第1、3項規定辦理，執行法院於實行分配程序時，應就此應受分配之金額為提存，俟本案訴訟判決確定結果再行分配而已，殊無另行聲請裁定停止執行之必要。
三、經查：
　㈠本件相對人以本院113年度司拍字第257號裁定（下稱系爭拍賣抵押物裁定）為執行名義，主張其對聲請人有債權新臺幣（下同）500萬元及自民國113年8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3％計算之利息、12％計算之遲延利息、10％計算之違約金，向本院民事執行處聲請對於聲請人所有臺中市○區○○段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權利範圍3分之1准予強制執行。經系爭執行事件受理在案，本院民事執行處於114年1月10日以中院平114司執五字第6964號執行命令，函請臺中市中山地政事務所辦理系爭土地之查封登記，且系爭執行事件之執行程序尚未終結等情，業據本院依職權調閱系爭執行事件卷宗查明無誤。
　㈡另查，聲請人向本院訴請確認系爭土地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不存在，固然經本院113年度重訴字第615號案件受理（即系爭確認抵押權不存在等事件)。惟查，經本院調閱系爭執行事件卷宗，可見相對人僅就「聲請人以其所有系爭土地權利範圍3分之1，為擔保相對人對林維昭之債權而於105年11月1日設定擔保最高限額600萬元之抵押權，且林維昭於105年10月間向相對人借款500萬元後屆期未清償本息及違約金」聲請系爭執行事件（見本院114年度司執字第6964號卷附民事強制執行聲請狀)，然而經本院調閱系爭確認抵押權不存在等事件全卷，聲請人乃訴請「確認相對人就聲請人所有系爭土地於112年8月17日設定最高限額1200萬元之抵押權不存在」（見本院113年度重訴字第615號卷附民事起訴狀），由系爭確認抵押權不存在等事件所涉抵押權之設定日期及金額以觀，均與系爭執行事件所涉之抵押權相異，顯見二者並非同一抵押權，則聲請人以其已提起確認抵押權不存在之訴經本院113年度重訴字第615號案件受理（即系爭確認抵押權不存在等事件)為由，聲請系爭執行事件停止執行，顯屬無據。再者，遍查本院113年度重訴字第615號案件全卷，聲請人對於系爭執行事件所涉抵押權之存否及其擔保債權並未爭執，足認聲請人自認相對人有該抵押權及500萬元本息與違約金之擔保債權，則相對人就此聲請系爭執行事件，自無不合，縱使兩造對於系爭抵押權不存在等事件所涉抵押權存否有爭執，惟相對人至少得基於兩造所不爭執之擔保債權額範圍內對系爭土地取償，則無論系爭確認抵押權不存在等事件之訴訟結果為何，顯然均不影響相對人得就兩造不爭執之部分為強制執行之權利。至於聲請人如對於逾上開抵押權所擔保500萬元債權本息及違約金部分有所爭執，尚可於實行分配程序時依強制執行法第39條至41條規定，對分配表循聲明異議等程序救濟。從而，系爭執行事件執行程序之繼續，無害於聲請人之權利，自難認有停止執行之必要。　
四、據上論結，聲請人之聲請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林秉賢
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附繕本），並繳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書記官　張雅慧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聲字第30號
聲  請  人  黃芳蓉  
相  對  人  林繼舜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停止執行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聲請強制執行聲請人之財產經本
    院民事執行處114年度司執字第6964號拍賣抵押物強制執行
    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在案，惟上開抵押物所擔保
    債權之債務人林維昭已於本院113年度訴字第1534號偽造有
    價證券等刑事案件審理中，自承該抵押權之設定資料係其偽
    造而來，且聲請人已對相對人提起確認抵押權不存在等之訴
    ，經本院113年度重訴字第615號（下稱系爭確認抵押權不存
    在等事件)受理，若在法院判決前繼續強制執行程序，將造
    成聲請人難以回復之損害，爰聲請供擔保停止系爭執行事件
    之強制執行程序等語。
二、按強制執行程序開始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停止執行，
    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1 項定有明文。又抵押物所有人對於抵
    押權人聲請拍賣擔保物之非訟法院裁定，其中抵押權債權債
    務實體法律關係有爭執者，提起訴訟時，固得依非訟事件法
    第74條之1 準用同法第195 條規定，聲請法院許其提供確實
    之擔保停止強制執行。然觀其立法目的，乃在於兼顧抵押債
    務人或抵押物所有人及抵押權人之權益及抵押權促進社會融
    資信用功能之經濟效益。是其停止與否，自應由法院依其提
    起訴訟所為爭執內容，依上開利益衡量為裁量是否許其提供
    相當並確實之擔保以停止強制執行，非抵押債務人或抵押物
    所有人對於抵押權或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有主張其不存在，
    即當然必須准予停止執行。尤以抵押債務人或抵押物所有人
    僅對於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其中部分之存在與否有所爭執
    之情形，其抵押權於實體上，確有應擔保而應由抵押權人由
    抵押物優先受償之部分債權存在，則抵押權人至少本得基於
    該兩造不爭執之擔保債權額範圍內對抵押物取償，則無論本
    案訴訟對於超過兩造不爭執之範圍之擔保債權，為存在與否
    之認定，顯均不影響抵押權人得就不爭執之部分為強制執行
    權利，若此爭執，自無必要裁定停止該抵押權有關強制執行
    程序。至抵押債務人或抵押物所有人對於部分抵押權人聲請
    執行之抵押債權，認為不在原抵押物擔保範圍，而該有關訴
    訟尚未終結者，亦僅需於分配程序時，依強制執行法第41條
    第1、3項規定辦理，執行法院於實行分配程序時，應就此應
    受分配之金額為提存，俟本案訴訟判決確定結果再行分配而
    已，殊無另行聲請裁定停止執行之必要。
三、經查：
　㈠本件相對人以本院113年度司拍字第257號裁定（下稱系爭拍
    賣抵押物裁定）為執行名義，主張其對聲請人有債權新臺幣
    （下同）500萬元及自民國113年8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
    率3％計算之利息、12％計算之遲延利息、10％計算之違約金，
    向本院民事執行處聲請對於聲請人所有臺中市○區○○段00地
    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權利範圍3分之1准予強制執行。經
    系爭執行事件受理在案，本院民事執行處於114年1月10日以
    中院平114司執五字第6964號執行命令，函請臺中市中山地
    政事務所辦理系爭土地之查封登記，且系爭執行事件之執行
    程序尚未終結等情，業據本院依職權調閱系爭執行事件卷宗
    查明無誤。
　㈡另查，聲請人向本院訴請確認系爭土地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不
    存在，固然經本院113年度重訴字第615號案件受理（即系爭
    確認抵押權不存在等事件)。惟查，經本院調閱系爭執行事
    件卷宗，可見相對人僅就「聲請人以其所有系爭土地權利範
    圍3分之1，為擔保相對人對林維昭之債權而於105年11月1日
    設定擔保最高限額600萬元之抵押權，且林維昭於105年10月
    間向相對人借款500萬元後屆期未清償本息及違約金」聲請
    系爭執行事件（見本院114年度司執字第6964號卷附民事強
    制執行聲請狀)，然而經本院調閱系爭確認抵押權不存在等
    事件全卷，聲請人乃訴請「確認相對人就聲請人所有系爭土
    地於112年8月17日設定最高限額1200萬元之抵押權不存在」
    （見本院113年度重訴字第615號卷附民事起訴狀），由系爭
    確認抵押權不存在等事件所涉抵押權之設定日期及金額以觀
    ，均與系爭執行事件所涉之抵押權相異，顯見二者並非同一
    抵押權，則聲請人以其已提起確認抵押權不存在之訴經本院
    113年度重訴字第615號案件受理（即系爭確認抵押權不存在
    等事件)為由，聲請系爭執行事件停止執行，顯屬無據。再
    者，遍查本院113年度重訴字第615號案件全卷，聲請人對於
    系爭執行事件所涉抵押權之存否及其擔保債權並未爭執，足
    認聲請人自認相對人有該抵押權及500萬元本息與違約金之
    擔保債權，則相對人就此聲請系爭執行事件，自無不合，縱
    使兩造對於系爭抵押權不存在等事件所涉抵押權存否有爭執
    ，惟相對人至少得基於兩造所不爭執之擔保債權額範圍內對
    系爭土地取償，則無論系爭確認抵押權不存在等事件之訴訟
    結果為何，顯然均不影響相對人得就兩造不爭執之部分為強
    制執行之權利。至於聲請人如對於逾上開抵押權所擔保500
    萬元債權本息及違約金部分有所爭執，尚可於實行分配程序
    時依強制執行法第39條至41條規定，對分配表循聲明異議等
    程序救濟。從而，系爭執行事件執行程序之繼續，無害於聲
    請人之權利，自難認有停止執行之必要。　
四、據上論結，聲請人之聲請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林秉賢
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附繕本
），並繳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書記官　張雅慧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聲字第30號
聲  請  人  黃芳蓉  
相  對  人  林繼舜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停止執行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聲請強制執行聲請人之財產經本院民事執行處114年度司執字第6964號拍賣抵押物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在案，惟上開抵押物所擔保債權之債務人林維昭已於本院113年度訴字第1534號偽造有價證券等刑事案件審理中，自承該抵押權之設定資料係其偽造而來，且聲請人已對相對人提起確認抵押權不存在等之訴，經本院113年度重訴字第615號（下稱系爭確認抵押權不存在等事件)受理，若在法院判決前繼續強制執行程序，將造成聲請人難以回復之損害，爰聲請供擔保停止系爭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等語。
二、按強制執行程序開始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停止執行，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1 項定有明文。又抵押物所有人對於抵押權人聲請拍賣擔保物之非訟法院裁定，其中抵押權債權債務實體法律關係有爭執者，提起訴訟時，固得依非訟事件法第74條之1 準用同法第195 條規定，聲請法院許其提供確實之擔保停止強制執行。然觀其立法目的，乃在於兼顧抵押債務人或抵押物所有人及抵押權人之權益及抵押權促進社會融資信用功能之經濟效益。是其停止與否，自應由法院依其提起訴訟所為爭執內容，依上開利益衡量為裁量是否許其提供相當並確實之擔保以停止強制執行，非抵押債務人或抵押物所有人對於抵押權或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有主張其不存在，即當然必須准予停止執行。尤以抵押債務人或抵押物所有人僅對於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其中部分之存在與否有所爭執之情形，其抵押權於實體上，確有應擔保而應由抵押權人由抵押物優先受償之部分債權存在，則抵押權人至少本得基於該兩造不爭執之擔保債權額範圍內對抵押物取償，則無論本案訴訟對於超過兩造不爭執之範圍之擔保債權，為存在與否之認定，顯均不影響抵押權人得就不爭執之部分為強制執行權利，若此爭執，自無必要裁定停止該抵押權有關強制執行程序。至抵押債務人或抵押物所有人對於部分抵押權人聲請執行之抵押債權，認為不在原抵押物擔保範圍，而該有關訴訟尚未終結者，亦僅需於分配程序時，依強制執行法第41條第1、3項規定辦理，執行法院於實行分配程序時，應就此應受分配之金額為提存，俟本案訴訟判決確定結果再行分配而已，殊無另行聲請裁定停止執行之必要。
三、經查：
　㈠本件相對人以本院113年度司拍字第257號裁定（下稱系爭拍賣抵押物裁定）為執行名義，主張其對聲請人有債權新臺幣（下同）500萬元及自民國113年8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3％計算之利息、12％計算之遲延利息、10％計算之違約金，向本院民事執行處聲請對於聲請人所有臺中市○區○○段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權利範圍3分之1准予強制執行。經系爭執行事件受理在案，本院民事執行處於114年1月10日以中院平114司執五字第6964號執行命令，函請臺中市中山地政事務所辦理系爭土地之查封登記，且系爭執行事件之執行程序尚未終結等情，業據本院依職權調閱系爭執行事件卷宗查明無誤。
　㈡另查，聲請人向本院訴請確認系爭土地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不存在，固然經本院113年度重訴字第615號案件受理（即系爭確認抵押權不存在等事件)。惟查，經本院調閱系爭執行事件卷宗，可見相對人僅就「聲請人以其所有系爭土地權利範圍3分之1，為擔保相對人對林維昭之債權而於105年11月1日設定擔保最高限額600萬元之抵押權，且林維昭於105年10月間向相對人借款500萬元後屆期未清償本息及違約金」聲請系爭執行事件（見本院114年度司執字第6964號卷附民事強制執行聲請狀)，然而經本院調閱系爭確認抵押權不存在等事件全卷，聲請人乃訴請「確認相對人就聲請人所有系爭土地於112年8月17日設定最高限額1200萬元之抵押權不存在」（見本院113年度重訴字第615號卷附民事起訴狀），由系爭確認抵押權不存在等事件所涉抵押權之設定日期及金額以觀，均與系爭執行事件所涉之抵押權相異，顯見二者並非同一抵押權，則聲請人以其已提起確認抵押權不存在之訴經本院113年度重訴字第615號案件受理（即系爭確認抵押權不存在等事件)為由，聲請系爭執行事件停止執行，顯屬無據。再者，遍查本院113年度重訴字第615號案件全卷，聲請人對於系爭執行事件所涉抵押權之存否及其擔保債權並未爭執，足認聲請人自認相對人有該抵押權及500萬元本息與違約金之擔保債權，則相對人就此聲請系爭執行事件，自無不合，縱使兩造對於系爭抵押權不存在等事件所涉抵押權存否有爭執，惟相對人至少得基於兩造所不爭執之擔保債權額範圍內對系爭土地取償，則無論系爭確認抵押權不存在等事件之訴訟結果為何，顯然均不影響相對人得就兩造不爭執之部分為強制執行之權利。至於聲請人如對於逾上開抵押權所擔保500萬元債權本息及違約金部分有所爭執，尚可於實行分配程序時依強制執行法第39條至41條規定，對分配表循聲明異議等程序救濟。從而，系爭執行事件執行程序之繼續，無害於聲請人之權利，自難認有停止執行之必要。　
四、據上論結，聲請人之聲請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林秉賢
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附繕本），並繳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書記官　張雅慧 


